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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刊登職缺公告

4..初審

6.會議決議簽核

7.校長圈選

5.召開職員甄審會
議複審

1.職務新增或出缺

2..人事室簽請校長核示外補

8.發商調函
函請擬任人員
服務機關同意

9.核發派令

 

1. 各單位有職務新增或

出缺時辦理。 

2. 經由人事室依行政程

序簽陳校長核示外

補。 

3. 將職缺之職稱、職

系、職等、辦公地點

及報名規定等資料公

告於人事行政局徵才

網站及本校首頁。 

4. 由主秘召集甄選初審

小組審查應徵者資

料。 

5. 甄選視初選合格人數

多寡，由甄審委員會

委員五至七人及職缺

所在單位主管組成甄

選委員會進行複選。 

6. 會議紀錄決議簽核。 

7. 複選錄取名單簽陳校

長核定後公告。 

8. 發商調函請擬任人員

員服務機關同意。 

9. 該服務機關同意函復

本校後，辦理發派。 

a.派令 

法令依據 

1. 公務人員任用法及其施行細則 

2. 依法考試及格人員考試類科適用職系對照表 

3. 職組暨職系名稱一覽表 

4. 現職公務人員職系專長認定要點 

5. 公務人員陞遷法及其施行細則 

6. 本校職員陞遷甄審作業要點  

準時結案再
追蹤 

追蹤人：主任  （分機：5807） 

備  註 

1.準備結案再追蹤人為各業務直屬長官，業務應於完成日而未完成時，準時結案再追蹤人應強
力 協助督導，以完成業務。 

2.承辦人：人事室承辦人     （分機：5810） 

 



 


